报名人员竞聘条件审查表

	姓名
	
	竞聘岗位
	

	资格审查（符合条件项画√、不符合项画×）

	项目
	条件标准
	审查结果
	备注

	基本条件
	具备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要求的基本条件。
	
	

	
	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，熟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。
	
	

	
	未受到党纪政务政治处分、诫勉、组织处理，或受到处分影响期已满不影响任用的。
	
	

	
	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	
	

	资格条件
	1.年龄
	男，年龄50周岁及以下（1975年11月30日之后）；女，45周岁及以下（1980年11月30日之后）
	
	

	
	2.学历和职称
	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	
	

	
	3.任职年限（满足1个条件即可）
	现任中层正职岗位。
	
	

	
	
	在公司中层副职岗位任职满2年及以上。
	
	

	
	
	在公司中层副职岗位未满2年但满1年的，应在副职和下一层级岗位任职累计满5年及以上。
	
	

	
	4.履职经历
	从事过生产经营、企业管理、市场营销、电气机械类专业等相关方面工作。
	
	

	
	5.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	
	


审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人：


